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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高职单独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等法律法规及教育部有关规定，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

南省 2026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发〔2026〕

1 号）有关要求，结合本校单独招生工作（以下简称单招）实际，特制

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全称：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10 号、湖南省株洲市天

元区中国动力谷 F14-01-02

主管部门：湖南省教育厅

办学层次：高等职业学院

湖南省院校代号：4368

办学类型：公办

第三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证书

种类：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

第四条 学校单招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决执

行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严格实施考试招生“阳光工程”。

第五条 学校简介：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家教育部备案设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始建于 1978 年，

坐落在伟人故里大美湘潭的中心城区。学校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锚定“精、特、强”办学策略，明确“悉心尽好一份责、精心讲

好一堂课、用心读好一本书、全心育好一代人，持续打造全省产教融合

样板，聚力创建全省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发展目标，奋力闯出了一条都

市区学校集约化办学、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式特色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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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有新能源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管理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等 4 个二级教学院部，开设光伏工程技术、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电

力储能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

智能控制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

业财数据应用与管理、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数字时尚设计、工程

造价等 15 个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在校学生 7600 余人，是一所融理、

工、文于一体的综合性高职院校。

学校坚持内培外引、强师铸魂。突出师德师风建设第一标准，打造

可信、可亲、可敬的理工新师。拥有 6 个省级教学团队、6 个省级名师

工作室、2 个省级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1 名全国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杰出教师奖获得者、4 名省级教学名师、6 名省级技术能手。近三

年，教师获教学（职业）能力竞赛省级一等奖 10 项、国家级一等奖 1

项。

学校坚持创新引领、特色办学。紧密对接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数字

经济产业，重点推进以光伏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等专

业为核心的三个特色专业群建设，营造专业高原，打造技能高峰，立项

湖南省“楚怡”高水平专业群（A 档）2 个。2025 年获世界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金奖 1 项。近年来获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5 项、“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和“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团体一等奖 7 项以及个人一等奖 13 项。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节

节攀升。

学校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依托光伏发电系统控制与优化湖南

省工程实验室和复杂环境特种机器人控制技术与装备湖南省工程研究

中心等两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整合社会知名师资。按照“学校紧密对

接产业园，专业深度融入产业链”的思路，与湘潭协同建设省公共实训

基地，与株洲携手打造动力谷分院。探索推进专业“1+N”校企合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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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圈建设，依托中联重科、东方日升、中车风电等业内名企开设订单班，

着力建设厦门三安产业学院、东方日升新能源产业学院、中车风电产业

学院等 6 个产业学院，与宁波象山县共建象山产业人才学院。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以德为先。悉心培育具有理工核心情怀的一流

应用人才，着力建设以“用爱子之心爱生，用敬父之心敬师，用律人之

心律己，用敬畏之心敬业”为核心要义的校园“家”文化，融汇三全育

人、十大育人体系，建设“信念、书香、精美、自律、幸福、出彩”六

大特质理工，全面构筑理工大思政格局。推出《理工书单》，倡导“每

周一书、每人一语、每课一讲、每日一记”，引导学生读书明理、知书

达礼。培育学生“勤学、俭朴、乐观、诚信、合作、自律、敬业、专长、

创新”的理工核心情怀，涵养人生大气、蓄养人生才气、培养人生勇气，

引导学生不治自理、不教自学，立报国之志，学一技之长，明读书之理，

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学校单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定本校单招方案制定、

招生计划安排、考试组织和评分、招生录取政策确定等重大事项，学校

招生就业处负责单招专业设置、计划申报、录取操作等工作，学校教务

处负责考生资格审核、单招考试命题、制卷、考试实施、评卷评分等工

作。

第七条 学校纪委负责全程监督检查单招工作。

第三章 单招志愿填报

第八条 高职单招的对象为符合湖南省 2026 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

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员，未参加高考报名的学生不

能参加单招考试及录取。

第九条 单招实行网上填报志愿，没有填报志愿的考生，不得参加

单招考试及录取。单招志愿设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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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分别填报 1 所高职院校。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统一自 2026 年 2 月 26

日 8:00开始，至 3 月 4 日 17:00 结束，在此期间，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

湘高考”APP（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华为应用商店、小米

应用商店或“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下载

APP ） 填 报 志 愿 信 息 。 请 考 生 在 填 报 志 愿 前 关 注 我 校 网 站

https://www.xlgy.com/和湖南理工职院微宣公众号公布的有关信息。

第十条 我校招生类别分为以下三类：

A 类招生对象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即考生 2026 年高考报名

时考生类别为“应届”且具有我省 2025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语文、数学和外语科目的有效成绩；

B 类招生对象为应往届中职考生（含技工院校学生）、往届普通高

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我省 2025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科目（语文、数学和外语科目）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

D 类招生对象为退役军人；

第十一条 填报专业要求。考生在填报我校志愿时，可选择一个符

合条件的专业组填报，专业组内考生可选填 1-6 个专业，专业组内设专

业服从志愿（如填报专业服从，表示考生同意接受同组内专业调剂）。

第十二条 拟报考 D 类的考生须在填报志愿前登录“湖南省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或“潇湘高考”APP 公告栏下载对

应的报名身份审核（界定）表，按要求办理有关手续，于 2 月 4 日 17:00

前将《湖南省 2026 年高职单招报名身份审核（界定）表》、本人身份

证复印件、退出现役证（转业证）送交至学校教务处 213 办公室或将原

件扫描件发邮箱（联系电话：0731-52554276，张老师 18873249625、

许老师 13278841272，邮箱：3130774918@qq.com）。

不能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认定不符合退役军人要求的考生只能填报

A 类或 B 类招生计划。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考生，将依据教育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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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取消 2026 年高考报名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

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

第十三条 D 类考生，其资格须经我校审核并公示 5 日无异议后，

方可填报对应的招生类别志愿。考生名单将在 2026 年 2 月 7 日前通过

我校招生网（https://www.xlgy.com/102/130/index.htm）公布。志愿类

别填报错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四章 单招计划及专业

第十四条 学校 2026 年单招总计划数以湖南省教育厅下达最终计

划数为准，其中包含单列计划的 D 类招生计划 10 人。下表招生专业等

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专业组、组内专业及招生计划以省教育考试院网上

填报志愿系统数据为准。各专业最终学费标准以 2026 年湖南省物价主

管部门审核为准。所有专业均不限考生类别，即物理类、历史类、职高

对口类考生均可报考。

专业组 专业名称
学费

（元/年）

专业组一

光伏工程技术 4600

工程造价 4600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4600

新能源汽车技术 4600

电力储能应用技术 4600

专业组二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0

机械设计与制造 4600

电气自动化技术 4600

工业机器人技术 4600

无人机应用技术 4600

智能控制技术 4600

专业组三

大数据与会计 3500

电子商务 3500

业财数据应用与管理 3500

专业组四 数字时尚设计 7500

第十五条 单列计划及专业说明。D 类计划只招第一志愿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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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我校单招总计划，未完成的计划转为 A 类或 B 类计划。

D 类计划 10 人,考生可在上表专业范围内自行选择报考，但每个专

业最多录取 5 人。

第十六条 A 类和 B 类招生计划数的确定。考试结束后，以 A 类和

B 类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按比例确定 A 类和 B 类招生计划数。A 类考

生、B 类考生分类别分专业招生计划计算公式：某个专业招生计划总数

÷实际参考总人数（A 类实际参考人数＋B 类实际参考人数）×A 类或 B

类实际参考人数，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数。如，某专业招生计

划共 100 人，单列计划已录取 5 人，剩余计划 95 人录取 A 类考生和 B

类考生，假设 A 类考生、B 类考生实际参考人数分别为 150、50 人，根

据公式计算可得 A 类考生、B 类考生的计划数分别为 71、24 人。A 类

考生计划数计算公式：95/（150+50）×150=71。B 类考生计划数计算

公式：95/（150+50）×50=24。各类别计划确定并公布后，不再调整和

追加。

第五章 单招考试

第十七条 学校将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国家教

育考试相关规定，在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的统筹指导和监督下组织

单招考试的命题、组考和评分等工作。

第十八条 按照“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方式，分类组织考试。根据

考生的类别，考试按以下方式进行：

1.A 类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以学生取得的湖南省 2025 年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和外语科目有效成绩代替，满分 300 分。

职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组织，采取机试或技能展示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学

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职业技能，满分 300 分。

2.B 类考生。文化素质测试由学校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

课程标准》及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数学、英语等有关内容进行命题及考

试，采取机试方式进行，满分 300 分，文化素质测试的有关说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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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等，将在学校招生网公布。职业技能测试由学校负责组织，采取机

试或技能展示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职业技能，满分

300 分。

3.D 类考生免予文化素质测试。职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组织，采取机

试或技能展示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职业技能，满分

300 分。

4.职业技能测试分专业组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考察。专业组一、二、

三的专业职业技能测试采取机试的方式进行考察，专业组四的专业职业

技能测试采取技能展示的方式进行考察。

第十九条 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1.A 类考生：综合成绩=湖南省 2025 年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

文、数学和外语科目有效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2.B 类考生：综合成绩=文化素质测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3.D类考生：综合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第二十条 我校将按照分类考试的原则，对不同招生类别的职业技

能测试分类别进行命题。我校职业技能测试的有关说明、考试范围等，

将在学校招生网公布。

第二十一条 符合以下免试条件的考生在单招考试前向学校申请。

其中，职业技能特长申请免技能测试的考生，须在 2026 年 2 月 4 日 17：

30 时前，将本人身份证及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送交至学校教务处

213 办公室或将原件扫描件发邮箱（联系电话：0731-52518710，张老

师 18873249625、许老师 13278841272，邮箱：3130774918@qq.com）。

学校将在官网统一向社会公示。免试直接录取的考生不占用单招计划数，

使用我校统招计划，预计 2026 年 8 月中旬前完成录取手续办理，有关

审核程序和方法见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规定。

1.免试直接录取。根据教育部政策规定，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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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可保送至高职（高专）

院校与获奖赛事相应的专业就读，在校期间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含争夺赛、冠军总决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

能大赛”一、二、三等奖（金奖、银奖、铜奖）或“湖南省职业院校技

能竞赛”“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金奖）的，可免试推荐到有

关高职（高专）院校与获奖赛事相应的专业就读，由招生院校审核决定

是否免试录取。

2.免技能测试。在校学习期间获“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

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二等奖（银奖）、三等奖（铜奖）的中职应届毕业

生，报考获奖赛项对口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其中获得二等奖（银

奖）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计入综合成绩；获得三等奖（铜奖）

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的 80%计入综合成绩，也可选择参加报考

学校组织的技能测试取得测试成绩，取两项成绩的较高分数计入综合成

绩。

3.免试考生的录取专业应与其获奖赛项对应（考生如需跨专业报考，

则不能享受免试政策）。

第二十二条 学校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分别组织单招考试。第一

志愿考试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4 日。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未完成单招

计划，学校将组织第二志愿考试，参考对象为第二志愿报考了我校未完

成计划专业且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第二志愿考试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1 日。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以准考证上载明的信息为

准。

第一志愿考试安排如下：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长 考试内容

3 月 14 日 文化素质测试 90分钟 语文、数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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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测试 90分钟

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历史素养、地理素

养、信息素养、科学素养、生活技能、逻

辑推理、职业素养或技能展示

说明：1.文化素质测试满分为 300 分，职业技能测试满分为 300 分。

2.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以准考证上的信息为准。

第二十三条 根据省物价部门统一规定，高职单招的报考费为 80 元

/生。报考我校第一志愿的考生缴费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7 日 8：00—9

日 24：00，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不得参加我校单招考试及录取。

缴费成功的考生于 2026 年 3 月 11 日—13 日自助打印准考证，缴费及

准 考 证 打 印 流 程 详 见 学 校 招 生 网

（ https://www.xlgy.com/102/130/index.htm ） ， 联 系 电 话 ：

0731-58520170，联系 QQ：2087523602。第二志愿缴费时间等将另行

公布。

第六章 单招录取

第二十四条 A 类考生和 B 类考生的类别确定以及 A 类考生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以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第二十五条 第一志愿录取时，首先录取 D 类的考生，如 D 类生源

不足，剩余计划调到 A 类或 B 类招生。

第二十六条 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学

校按照分类分专业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各类别考生专业确定规则如下：

1.A 类考生和 B 类考生：按照公布的 A 类考生和 B 类考生分专业招

生计划数，在专业组内依据分数优先、遵循专业志愿的规则进行专业录

取。

A 类考生综合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职业技

能测试成绩、学考语文科目成绩、学考数学科目成绩、学考外语科目成

绩排序，如仍相同，则同分考生全部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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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考生综合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职业技

能测试成绩、语文科目成绩、数学科目成绩、英语科目成绩排序，如仍

相同，则同分考生全部录取

2.D 类考生：根据各专业招生计划数，在专业组内依据考生综合成

绩排序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考生部队立功受奖、军龄从

高到低排序。

第二十七条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校

对口招生考试。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学，特殊情况需转专业的，须按

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D 类考生录取后，学校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20

号）及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按照相对集中全日制教学的原则进行管

理和培养。

第二十九条 第二志愿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第一志愿的相关规

定一致。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1.填报虚假高考报名信息；

2.提供虚假的资格证明材料；

3.有代考等作弊行为（依据教育部令第 33 号认定）；

第三十一条 正式录取名单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为准。4 月 7

日 17:00 开始，考生可登录“考生信息填报系统”查询第一志愿的录取结

果；4 月 30 日 17:00 开始，考生可登录“考生信息填报系统”查询第二志

愿的录取结果。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单招考试及录取结束后，学校将按照要求及时发布成

绩、公示拟录取考生情况。

第三十三条 单招期间，确保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在学校纪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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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督检查下进行单招考试、评分和录取等工作。

第三十四条 学校单招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政策规定和

纪律要求，没有举办所谓的考前“辅导班”“培训班”，没有与任何社

会机构及人员进行单招合作。凡是有社会机构和个人宣传与我校有合作、

可以通过“内部指标”等方式确保考生录取的，考生可第一时间向教育

主管部门反映，涉嫌违法的可向公安机关反映。

第三十五条 我校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对于在单招中

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 36

号）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欢迎考生、家长及社会对我校单招

工作进行监督，我校的投诉举报电话为 0731-52518762，邮箱：

hnlgjc4275@163.com。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我校公共外语为英语授课，建议非英语语种考生根据

自身语言能力进行报考。

第三十七条 学校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长奖学金等，金额分别为 10000 元、6000 元、

4000 元、2000 元。同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生源

地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也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

第三十八条 参加高职单招的考生（含艺术体育特长生和五类社会

人员）均须按照《关于做好 2026 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

通知》（湘教考普字〔2025〕21 号）文件要求参加湖南省 2026 年高考

体检，未参加高考体检的考生，我校可不予录取。

第三十九条 录取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均

采用考生报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或对口招生考试时所采集的信息，学生

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四十条 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对新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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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优惠资格及相关证明

材料等进行复查复核。对复查复核发现的问题，学校将集中研究处理，

凡属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于弄虚作假情节严重

或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学校官方招生网

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种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以学校

公布的完整单独招生章程为准。请考生密切关注并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凡未按通知要求办理有关事项或因提供错误的个人信息而产生的影响

录取等问题，均由考生个人负责。

第四十二条 学校招生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10 号

学校网址：https://www.xlgy.com/

招生网址：https://www.xlgy.com/102/130/index.htm

联系电话：0731-52518613 58520170

联系 QQ：2087523602 1759841279

招生微信公众号：湖南理工职院微宣

微信小程序：湖南理工职院招生服务平台

纪检监督电话：0731-52518762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 2026 年湖南省高职单招，其解释权

属于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如遇教育部、省教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

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